
臺北市政府強化性別統計體系推動計畫 
 

壹、依據 
依 105 年 5 月 3 日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女委會）第

10 屆第 3 次大會會議決議事項及臺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落實性別主流化暨

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（以下簡稱總計畫）辦理。 
 

貳、目標 
強化與性別、族群有關議題統計資料之蒐集機制，進而分析現況，引發

社會對於兩性優劣地位之關懷，並檢視市府政策落實男女平權之成果，提供

各機關作為事前制定政策及事後成效檢討之參據。 
 

參、參與對象 
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各機關。 

 

肆、性別統計體系 
一、體系內容架構 

配合我國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」，性別統計體系內容架構依其「權力、

決策與影響」、「就業、經濟與福利」、「人口、婚姻與家庭」、「教育、文化

與媒體」、「人身安全與司法」、「健康、醫療與照顧」及「環境、能源與科

技」等七大核心議題分類。 

二、體系推動內容 

(一)性別統計項目 

1.性別統計項目係指原始或基礎之性別資料。 

2.各機關執行公務過程中所產生的各項統計資料，除能按性別分外，

並應儘量按年齡別及族群別交叉呈現。 

3.各機關應按年檢討性別統計項目，增刪修訂公務統計報表程式，並

依「臺北市統計作業手冊」規定函送主計處核定。 

4.各機關應依核定後公務統計報表定期報送編布性別統計資料。 

(二)性別統計指標 



1.性別統計指標係指性別資料經計算並可加以比較、應用者。 

2.各機關應定期辦理指標檢討作業(詳附件 1)： 

(1)各機關應依施政現況、業務需求或相關建議，適時檢討權管指標

項目，每年至少檢討 1 次。 

(2)各機關及女委會委員建議增刪修訂指標，請填寫「臺北市性別統

計指標增刪修訂建議單」(以下簡稱建議單，詳附件 2)，其中女委

會委員建議單，由本市性別平等辦公室(以下簡稱性平辦）彙整，

並函請權管機關辦理。 

(3)前揭建議單請先函送主計處審核，並經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

查，再送請機關所屬女委會分工小組審議，審議通過內容應副知

主計處及性平辦。 

(4)各機關應依據女委會各分工小組審議結果及「臺北市統計作業手

冊」，辦理公務統計報表程式修訂作業。 

3.主計處按年彙整性別統計指標，並提女委會大會報告。 

(三)性別統計分析 

1.性別統計專題分析： 

(1)各機關依總計畫規範及「臺北市政府應用統計分析實施計畫」，

善用性別統計撰擬分析，據以制定政策或調整、改善業務，以強

化統計支援決策功能。 

(2)主計處就性別有關綜合議題撰擬統計分析，並送請業務權管機關

參考，據以制定政策或調整、改善業務。 

2.性別統計圖像：主計處按年彙編中英文版性別統計圖像，各機關得

依業務需要彙編。 

3.性別統計單行本：主計處就本市性別統計指標及性別統計項目擇要

按年彙編單行本，各機關得依業務需要彙編。 

(四)性別統計應用成果 

1.各機關應適時彙整性別統計，呈現機關性別主流化成果，並記錄性

別統計與分析運用於政策或計畫之制定與執行情形。 



2.主計處按年彙整各機關將性別統計運用成果，呈現本市性別主流化

推動情形，提供各界參考。 

(五)性別統計專區 

1.各機關網站應建置性別統計專區，並公布權管性別統計體系資料，

其中統計項目及指標至少呈現 5 年資料，且隨時檢視資料之即時性、

正確性及一致性，並得建立性別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，便利各界查

詢及下載加值使用。 

2.主計處性別統計專區，除呈現本市性別統計體系內容外，並連結本

府各局處性別統計網頁，建立性別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，完整呈現

本市性別統計全貌，以利各界參考運用。 
 

伍、預期效益 
(一)提供本府各機關執行業務時之參考依據，藉由各機關專業領域之判斷，

考量不同性別群體之問題或需求，作為事前制定政策之參據。 

(二)透過性別統計資料的傳遞，提高各機關對性別意識的敏感度有助各機

關運用性別統計數據及相關資訊檢視及檢討政策之成效。 
 

圖表附件 
附件1: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新增、刪除及修正流程圖 

附件2: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增修訂建議單 

 

 



附件 1 

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新增、刪除及修正流程圖 

檢視各機關建議單內容，並提供建議意見。

 

主計處 

送請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查。 

 

各機關 

送請機關所屬女委會分工小組審議 。 

 
各機關 

按年彙整性別統計指標，並提女委會

大會報告。 

  

主計處 

1.將女委會分工小組審議結果副知主計處及性平辦。 

2.依審議結果修訂公務統計方案，送主計處核定。 
 3.更新各機關網站性別統計專區資料。 

 

各機關 

審查各機關建議單內容。 

  

各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

審議分工小組成員機關之建議單內容。 

 

女委會分工小組 

依施政現況、業務需求及相關建議(市

政信箱或 1999 等)適時檢討權管指標

項目內容，每年至少檢討1次。 

 

各機關  

彙整女委會委員之建議

單，函請權管機關辦理。 
 

 

本市性別平等辦公室 

進行可行性評估，送主計處審核。  
  

各機關  

是否有建

議事項? 

進行建議事項可行性評估，如有窒礙難行者，須函知主計

處其原因，餘均依建議事項修正。  
  

各機關  

否 

是否有建
議事項? 

依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建議事項修正。   
 

各機關  

否 

是

是否有建

議事項? 

進行建議事項可行性評估，如依現行作業暫無法執行者，再

送請所屬女委會分工小組討論，餘均依建議事項修正。 
 

各機關  

否 

是

是



附件 2 

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增刪修訂建議單 

序號 

建議者 

(人名或
機關單位
名稱) 

建議事項 可行性檢討(女委會委員建議則本區由權管機關填答) 

增刪修 

性質 
建議內容 

可否
辦理 

資料 

來源 
資料說明 資料性質或分類 

資  料 

發布頻率 

其他 

說明 

1 

(範例) 

○○委員 ■增 

□刪 

□修 

身心障礙者人數

占全市人口比率

按性別分 

■可 

□否 

 

社會局 

○○科 

1.定義： 

身心障礙者係依據「身心障礙
者權益保障法」第 5條或「身
心障礙者保護法」第 3條規定
領有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者。 

2.計算公式： 

期底依規定領有身心障礙手冊
(證明)人數/期底全市人口數
*100% 

3.單位：% 
 

  是否 

1.計算公式所列項目： 

  ■□①分子已列性別統計項目 

  □■②無分母(勾選是者跳答2) 

  ■□③分母已列性別統計項目 

2.■□可按性別分 

3.■□可按行政區分 

4.■□可按年齡別分 

5.□■可按    族群分 

 

1.□年 

2.□半年 

3.■季 

4.□月 

5.□其他 

(如選擇否，須於
本欄說明無法辦
理原因。) 

2  □增 

□刪 

□修 

 □可 

□否 

 

 

 

  是否 

1.計算公式所列項目： 

  □□①分子已列性別統計項目 

  □□②無分母(勾選是者跳答2) 

  □□③分母已列性別統計項目 

2.□□可按性別分 

3.□□可按行政區分 

4.□□可按年齡別分 

5.□□可按    族群分 

 

1.□年 

2.□半年 

3.□季 

4.□月 

5.□其他 

(如選擇否，須於
本欄說明無法辦
理原因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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